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何芳菁（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何水源  

原      告  何茹芳（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何志烽（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徐維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王柏茹  

            鄭喻云  

被      告  郭柏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梁元慧  

被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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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蔡旻娟  

            林純瀅  

被      告  林秀麗（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何建豐（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何沛瑾（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宙融（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發回

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

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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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2項、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㈠被

告何俊榮（下逕稱其姓名）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1日死

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下

均逕稱其姓名），有何俊榮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

承人戶籍謄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86號卷

【下稱重訴卷】一第381、427至435頁），而原告何永順

（下逕稱其姓名）於同年8月9日具狀聲明由林秀麗、何建

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承受訴訟，有民事聲請狀附卷可參（見

重訴卷卷一第425頁）；㈡何永順於同年12月7日死亡，其繼

承人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下均逕稱其姓名，合

稱原告），且何芳菁已於113年8月5日具狀向本院聲明承受

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何永順除戶謄本、繼承系統

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9至

61頁），並由本院於同年月26日以裁定命何茹芳及何志烽為

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且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及對

造。是上開承受訴訟於法並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不變更訴

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56條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請求「本院

106年度司執字第65085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於111年4月26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

一），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

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新臺幣（下同）978萬

3,413元，應歸還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

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及被告何俊榮公同共有」；備位聲

明請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債權人新

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

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及何水

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7人，每人

各得123萬9,093元」（見重訴卷一第9至10頁），嗣於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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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變更聲明如下列原告訴之聲

明所示（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更正

請求，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未變更，僅

係將分配表一依照修改後更改為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9月18

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二，與分配表一合稱系爭分

配表）及金額，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於法應無不

合，合先敘明。

三、本件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因拍賣何俊榮所有之位於新北市○○區○○段

000○號及其下坐落土地即同段255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

之1，下合稱系爭房地），得款共計1,001萬3,300元。惟系

爭房地實為訴外人即何永順及何俊榮之母何彩旋（下逕稱其

姓名）於61年間獨資購買，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施美芳（下逕

稱其姓名）名下，嗣遭何俊榮與施美芳利用訴訟詐欺之手

段，取得本院103年度訴字第899號勝訴民事確定判決後，移

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何俊榮，何俊榮除向被告新北市板

橋區農會設定抵押權240萬元，更於知悉何永順於另案以何

俊榮為被告之訴訟中，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系爭房地，經本院

以103年度全字第355號裁定准予假處分後，設定抵押權300

萬元予被告郭柏賢，然真正所有權人應為何永順、何俊榮、

訴外人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

（訴外人6人下合稱為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此業經何水

源提起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65號判決認定何俊榮應將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予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

同共有確定。

　㈡又何永順對何俊榮並已聲請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假處分

獲准，在系爭執行事件亦被列為假處分債權人，自有權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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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之訴，且系爭房地既為公同共有物，則受拍定後，拍定

價金自應屬公同共有物，除執行本件拍賣轉換為價金之必須

程序等優先權費用應優先受償外，餘額即應由何永順、何俊

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又本院執行處作成之分

配表二中，次序11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得193萬1,063元、

次序12之郭柏賢分得280萬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郭柏賢

未遵守一般金融業及民間貸款業應注意及履行現場看屋之事

項，具有重大過失，非善意第三人，自不得列入分配，應予

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就分配表二提起異議之

訴，先位主張次序11以下全予剔除，備位則於扣除稅金優先

債權10萬556元後，將餘額依照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後何永

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可分得之價金分配，將何

俊榮所得分配價款扣除因其個人而衍生之優先分配債權，餘

款110萬9,762元則分配予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等語，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以下

（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

之剩餘金額978萬7,995元，應歸還原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

人及被告何俊榮（按：於何俊榮死亡後，應更正為被告林秀

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惟未經原告更正）公同共

有。㈡備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

之債權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

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

順（按：於何永順死亡後，應更正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

何志烽，惟未經原告更正）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每人各

得123萬9,747元。

二、各被告答辯如下：

　㈠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原告為假處分執行費之債權

人，已於分配表二中足額優先受償執行費，且無其餘任何金

錢債權之執行名義已聲請強制執行或參與分配，不具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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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之訴債權人之適格，不得就分配表二聲明異議。且原告

11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

行命令，均在強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參與分配之期限後，

應僅能對分配表二中發還債務人何俊榮之餘額進行假扣押，

不影響本件分配表二分配之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郭柏賢則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時，仍登記於何俊榮名

下，是基於信任登記之絕對效力及因友人請託而借款，難謂

有何前往調查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㈢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

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

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

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

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院民事執行處寄發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原定於112年1

0月31日進行分配，原告於同年10月6日於本件分配表異議之

訴中，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在

卷可稽（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而本件訴訟已繫屬於本

院，且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柏賢本即在本件訴訟中已

為反對陳述，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合於程序上

之規定，先予敘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第2款及第72之1條之規

定，參與分配者，均為金錢債權者為限，定法律關係暫時狀

態之假處分裁定，命債務人即為金錢給付者，準用金錢請求

權之執行程序辦理；是假處分裁定，僅得易為金錢請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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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參與分配，反之，若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則

非屬之。惟關於執行費及必要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乃

應依職權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對於債權人所預納或

已支出者，並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苟執行法院就

債務人財產執行而有所得，即應依前開規定先受清償。至於

債權人就其執行費用求償權，在形式上雖未於嗣後所進行之

本案執行程序中聲明參與分配，惟其既同屬執行債權人，應

無須先聲請執行法院以裁定確定執行費用額後，再聲明參與

分配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執行類提案第12號參照）。從而，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

分，雖不得參與分配，惟其所支出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

院應依職權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惟此與該假處分可

否參與分配，係屬二事，非謂原本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

分，將因此而成為得參與分配之債權人。

　㈡經查，何永順前曾以系爭房地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

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恐何俊榮將系爭房地為讓與、設定

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使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

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請求就系爭房地裁定准予

假處分等語，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經本院以104年度全字第9

9號裁定准許在案，嗣該案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經執行法院

以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案件（下稱系爭假處分）因104

年度司執全聲字第8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故將系爭假處分

核算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列入分配表二並全部受償，

逕轉繳國庫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假處分卷宗核閱

無訛，足認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時，所持有之系爭假處分

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自

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結果聲請參與分配，而非系爭分

配表之債權人；雖執行法院依職權，僅將其所支出假處分執

行費8萬5,599元，以債權人名義列於系爭分配表並受分配完

畢，然非謂原告所執有之系爭假處分即得易為金錢請求而受

分配，成為可參與分配之假處分債權人。而原告既非系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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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件之債權人，其除上開已受分配之假處分執行費外，已

無從再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獲得其他價款之分配；是縱認原告

之主張屬實，須將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債權自分配表

二中剔除，原告亦不能因而得受分配或增加任何分配金額，

難認原告就本件起訴有任何利益可言。至原告雖於112年11

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

惟系爭分配表分配當時，原告並無任何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

行名義得合法參與分配，自不得以嗣後之權利關係變動，而

溯及影響系爭分配表之安定性，併予敘明。

　㈢從而，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當時，僅有不得易為金錢請求

之系爭假處分為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依職權將其所支出之

系爭假處分執行費列入分配表中而受分配，非謂系爭假處分

即因而成為可受分配之執行名義，是原告仍無從參與分配其

他價款。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依憑之系爭假處分，於分配表二做成

前，既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參與分配，復無從因本件勝訴判

決而改列為分配表二之債權人或增加任何分配利益，是其依

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先

位請求分配表二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

得列入分配；備位請求次序11債權人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

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陳旻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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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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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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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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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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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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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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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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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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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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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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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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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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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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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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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何芳菁（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何水源  
原      告  何茹芳（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何志烽（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徐維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王柏茹  
            鄭喻云  
被      告  郭柏賢  




訴訟代理人  梁元慧  
被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蔡旻娟  
            林純瀅  
被      告  林秀麗（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建豐（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沛瑾（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宙融（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㈠被告何俊榮（下逕稱其姓名）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下均逕稱其姓名），有何俊榮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86號卷【下稱重訴卷】一第381、427至435頁），而原告何永順（下逕稱其姓名）於同年8月9日具狀聲明由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承受訴訟，有民事聲請狀附卷可參（見重訴卷卷一第425頁）；㈡何永順於同年12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下均逕稱其姓名，合稱原告），且何芳菁已於113年8月5日具狀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何永順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9至61頁），並由本院於同年月26日以裁定命何茹芳及何志烽為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且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及對造。是上開承受訴訟於法並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65085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1年4月26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新臺幣（下同）978萬3,413元，應歸還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及被告何俊榮公同共有」；備位聲明請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債權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7人，每人各得123萬9,093元」（見重訴卷一第9至10頁），嗣於112年10月6日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變更聲明如下列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更正請求，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未變更，僅係將分配表一依照修改後更改為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9月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二，與分配表一合稱系爭分配表）及金額，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於法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本件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因拍賣何俊榮所有之位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及其下坐落土地即同段255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下合稱系爭房地），得款共計1,001萬3,300元。惟系爭房地實為訴外人即何永順及何俊榮之母何彩旋（下逕稱其姓名）於61年間獨資購買，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施美芳（下逕稱其姓名）名下，嗣遭何俊榮與施美芳利用訴訟詐欺之手段，取得本院103年度訴字第899號勝訴民事確定判決後，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何俊榮，何俊榮除向被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設定抵押權240萬元，更於知悉何永順於另案以何俊榮為被告之訴訟中，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系爭房地，經本院以103年度全字第355號裁定准予假處分後，設定抵押權300萬元予被告郭柏賢，然真正所有權人應為何永順、何俊榮、訴外人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訴外人6人下合稱為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此業經何水源提起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65號判決認定何俊榮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確定。
　㈡又何永順對何俊榮並已聲請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假處分獲准，在系爭執行事件亦被列為假處分債權人，自有權提起異議之訴，且系爭房地既為公同共有物，則受拍定後，拍定價金自應屬公同共有物，除執行本件拍賣轉換為價金之必須程序等優先權費用應優先受償外，餘額即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又本院執行處作成之分配表二中，次序11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得193萬1,063元、次序12之郭柏賢分得280萬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郭柏賢未遵守一般金融業及民間貸款業應注意及履行現場看屋之事項，具有重大過失，非善意第三人，自不得列入分配，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就分配表二提起異議之訴，先位主張次序11以下全予剔除，備位則於扣除稅金優先債權10萬556元後，將餘額依照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後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可分得之價金分配，將何俊榮所得分配價款扣除因其個人而衍生之優先分配債權，餘款110萬9,762元則分配予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978萬7,995元，應歸還原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及被告何俊榮（按：於何俊榮死亡後，應更正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惟未經原告更正）公同共有。㈡備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之債權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按：於何永順死亡後，應更正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惟未經原告更正）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每人各得123萬9,747元。
二、各被告答辯如下：
　㈠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原告為假處分執行費之債權人，已於分配表二中足額優先受償執行費，且無其餘任何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已聲請強制執行或參與分配，不具分配表異議之訴債權人之適格，不得就分配表二聲明異議。且原告11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均在強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參與分配之期限後，應僅能對分配表二中發還債務人何俊榮之餘額進行假扣押，不影響本件分配表二分配之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郭柏賢則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時，仍登記於何俊榮名下，是基於信任登記之絕對效力及因友人請託而借款，難謂有何前往調查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寄發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原定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分配，原告於同年10月6日於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中，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在卷可稽（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而本件訴訟已繫屬於本院，且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柏賢本即在本件訴訟中已為反對陳述，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合於程序上之規定，先予敘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第2款及第72之1條之規定，參與分配者，均為金錢債權者為限，定法律關係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裁定，命債務人即為金錢給付者，準用金錢請求權之執行程序辦理；是假處分裁定，僅得易為金錢請求者，始得參與分配，反之，若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則非屬之。惟關於執行費及必要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乃應依職權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對於債權人所預納或已支出者，並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苟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財產執行而有所得，即應依前開規定先受清償。至於債權人就其執行費用求償權，在形式上雖未於嗣後所進行之本案執行程序中聲明參與分配，惟其既同屬執行債權人，應無須先聲請執行法院以裁定確定執行費用額後，再聲明參與分配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2號參照）。從而，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雖不得參與分配，惟其所支出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應依職權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惟此與該假處分可否參與分配，係屬二事，非謂原本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將因此而成為得參與分配之債權人。
　㈡經查，何永順前曾以系爭房地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恐何俊榮將系爭房地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使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請求就系爭房地裁定准予假處分等語，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經本院以104年度全字第99號裁定准許在案，嗣該案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經執行法院以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案件（下稱系爭假處分）因104年度司執全聲字第8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故將系爭假處分核算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列入分配表二並全部受償，逕轉繳國庫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假處分卷宗核閱無訛，足認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時，所持有之系爭假處分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結果聲請參與分配，而非系爭分配表之債權人；雖執行法院依職權，僅將其所支出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以債權人名義列於系爭分配表並受分配完畢，然非謂原告所執有之系爭假處分即得易為金錢請求而受分配，成為可參與分配之假處分債權人。而原告既非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其除上開已受分配之假處分執行費外，已無從再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獲得其他價款之分配；是縱認原告之主張屬實，須將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債權自分配表二中剔除，原告亦不能因而得受分配或增加任何分配金額，難認原告就本件起訴有任何利益可言。至原告雖於11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惟系爭分配表分配當時，原告並無任何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得合法參與分配，自不得以嗣後之權利關係變動，而溯及影響系爭分配表之安定性，併予敘明。
　㈢從而，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當時，僅有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系爭假處分為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依職權將其所支出之系爭假處分執行費列入分配表中而受分配，非謂系爭假處分即因而成為可受分配之執行名義，是原告仍無從參與分配其他價款。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依憑之系爭假處分，於分配表二做成前，既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參與分配，復無從因本件勝訴判決而改列為分配表二之債權人或增加任何分配利益，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先位請求分配表二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備位請求次序11債權人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陳旻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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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何芳菁（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何水源  

原      告  何茹芳（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何志烽（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徐維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王柏茹  

            鄭喻云  

被      告  郭柏賢  





訴訟代理人  梁元慧  

被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蔡旻娟  

            林純瀅  

被      告  林秀麗（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建豐（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沛瑾（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宙融（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發回

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

    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

    1項、第2項、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㈠被

    告何俊榮（下逕稱其姓名）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1日死

    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下

    均逕稱其姓名），有何俊榮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

    承人戶籍謄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86號卷

    【下稱重訴卷】一第381、427至435頁），而原告何永順（

    下逕稱其姓名）於同年8月9日具狀聲明由林秀麗、何建豐、

    何宙融及何沛瑾承受訴訟，有民事聲請狀附卷可參（見重訴

    卷卷一第425頁）；㈡何永順於同年12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

    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下均逕稱其姓名，合稱原

    告），且何芳菁已於113年8月5日具狀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

    ，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何永順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

    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9至61頁

    ），並由本院於同年月26日以裁定命何茹芳及何志烽為何永

    順之承受訴訟人，且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及對造。是

    上開承受訴訟於法並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不變更訴

    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56條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請求「本院

    106年度司執字第65085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於111年4月26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一

    ），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

    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新臺幣（下同）978萬3,4

    13元，應歸還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

    賢、何碧蓉及何秋鶯及被告何俊榮公同共有」；備位聲明請

    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債權人新北市

    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

    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

    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7人，每人各得123

    萬9,093元」（見重訴卷一第9至10頁），嗣於112年10月6日

    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變更聲明如下列原告訴之聲明所示（

    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更正請求，其

    請求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未變更，僅係將分配

    表一依照修改後更改為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9月18日所作成

    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二，與分配表一合稱系爭分配表）及

    金額，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於法應無不合，合先

    敘明。

三、本件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因拍賣何俊榮所有之位於新北市○○區○○段000○

    號及其下坐落土地即同段255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

    下合稱系爭房地），得款共計1,001萬3,300元。惟系爭房地

    實為訴外人即何永順及何俊榮之母何彩旋（下逕稱其姓名）

    於61年間獨資購買，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施美芳（下逕稱其姓

    名）名下，嗣遭何俊榮與施美芳利用訴訟詐欺之手段，取得

    本院103年度訴字第899號勝訴民事確定判決後，移轉系爭房

    地所有權登記予何俊榮，何俊榮除向被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設定抵押權240萬元，更於知悉何永順於另案以何俊榮為被

    告之訴訟中，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系爭房地，經本院以103年

    度全字第355號裁定准予假處分後，設定抵押權300萬元予被

    告郭柏賢，然真正所有權人應為何永順、何俊榮、訴外人何

    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訴外人

    6人下合稱為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此業經何水源提起本

    院104年度訴字第1265號判決認定何俊榮應將系爭房地所有

    權移轉予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確

    定。

　㈡又何永順對何俊榮並已聲請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假處分

    獲准，在系爭執行事件亦被列為假處分債權人，自有權提起

    異議之訴，且系爭房地既為公同共有物，則受拍定後，拍定

    價金自應屬公同共有物，除執行本件拍賣轉換為價金之必須

    程序等優先權費用應優先受償外，餘額即應由何永順、何俊

    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又本院執行處作成之分

    配表二中，次序11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得193萬1,063元、

    次序12之郭柏賢分得280萬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郭柏賢

    未遵守一般金融業及民間貸款業應注意及履行現場看屋之事

    項，具有重大過失，非善意第三人，自不得列入分配，應予

    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就分配表二提起異議之訴

    ，先位主張次序11以下全予剔除，備位則於扣除稅金優先債

    權10萬556元後，將餘額依照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後何永順、

    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可分得之價金分配，將何俊榮

    所得分配價款扣除因其個人而衍生之優先分配債權，餘款11

    0萬9,762元則分配予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等語，並聲明：㈠先

    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

    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

    餘金額978萬7,995元，應歸還原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及

    被告何俊榮（按：於何俊榮死亡後，應更正為被告林秀麗、

    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惟未經原告更正）公同共有。㈡

    備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之債權

    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

    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按

    ：於何永順死亡後，應更正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

    ，惟未經原告更正）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每人各得123

    萬9,747元。

二、各被告答辯如下：

　㈠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原告為假處分執行費之債權人

    ，已於分配表二中足額優先受償執行費，且無其餘任何金錢

    債權之執行名義已聲請強制執行或參與分配，不具分配表異

    議之訴債權人之適格，不得就分配表二聲明異議。且原告11

    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

    命令，均在強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參與分配之期限後，應

    僅能對分配表二中發還債務人何俊榮之餘額進行假扣押，不

    影響本件分配表二分配之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㈡郭柏賢則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時，仍登記於何俊榮名下

    ，是基於信任登記之絕對效力及因友人請託而借款，難謂有

    何前往調查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㈢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

    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

    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

    院民事執行處寄發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原定於112年10

    月31日進行分配，原告於同年10月6日於本件分配表異議之

    訴中，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在

    卷可稽（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而本件訴訟已繫屬於本

    院，且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柏賢本即在本件訴訟中已

    為反對陳述，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合於程序上

    之規定，先予敘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第2款及第72之1條之規

    定，參與分配者，均為金錢債權者為限，定法律關係暫時狀

    態之假處分裁定，命債務人即為金錢給付者，準用金錢請求

    權之執行程序辦理；是假處分裁定，僅得易為金錢請求者，

    始得參與分配，反之，若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則

    非屬之。惟關於執行費及必要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乃

    應依職權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對於債權人所預納或

    已支出者，並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苟執行法院就

    債務人財產執行而有所得，即應依前開規定先受清償。至於

    債權人就其執行費用求償權，在形式上雖未於嗣後所進行之

    本案執行程序中聲明參與分配，惟其既同屬執行債權人，應

    無須先聲請執行法院以裁定確定執行費用額後，再聲明參與

    分配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執行類提案第12號參照）。從而，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

    分，雖不得參與分配，惟其所支出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

    院應依職權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惟此與該假處分可

    否參與分配，係屬二事，非謂原本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

    分，將因此而成為得參與分配之債權人。

　㈡經查，何永順前曾以系爭房地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

    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恐何俊榮將系爭房地為讓與、設定

    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使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

    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請求就系爭房地裁定准予

    假處分等語，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經本院以104年度全字第9

    9號裁定准許在案，嗣該案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經執行法院

    以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案件（下稱系爭假處分）因104

    年度司執全聲字第8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故將系爭假處分

    核算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列入分配表二並全部受償，

    逕轉繳國庫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假處分卷宗核閱

    無訛，足認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時，所持有之系爭假處分

    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自

    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結果聲請參與分配，而非系爭分

    配表之債權人；雖執行法院依職權，僅將其所支出假處分執

    行費8萬5,599元，以債權人名義列於系爭分配表並受分配完

    畢，然非謂原告所執有之系爭假處分即得易為金錢請求而受

    分配，成為可參與分配之假處分債權人。而原告既非系爭執

    行事件之債權人，其除上開已受分配之假處分執行費外，已

    無從再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獲得其他價款之分配；是縱認原告

    之主張屬實，須將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債權自分配表

    二中剔除，原告亦不能因而得受分配或增加任何分配金額，

    難認原告就本件起訴有任何利益可言。至原告雖於112年11

    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

    惟系爭分配表分配當時，原告並無任何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

    行名義得合法參與分配，自不得以嗣後之權利關係變動，而

    溯及影響系爭分配表之安定性，併予敘明。

　㈢從而，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當時，僅有不得易為金錢請求

    之系爭假處分為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依職權將其所支出之

    系爭假處分執行費列入分配表中而受分配，非謂系爭假處分

    即因而成為可受分配之執行名義，是原告仍無從參與分配其

    他價款。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依憑之系爭假處分，於分配表二做成

    前，既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參與分配，復無從因本件勝訴判

    決而改列為分配表二之債權人或增加任何分配利益，是其依

    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先

    位請求分配表二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

    得列入分配；備位請求次序11債權人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

    ,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陳旻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更一字第2號

原      告  何芳菁（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何水源  

原      告  何茹芳（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何志烽（即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徐維良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王柏茹  

            鄭喻云  

被      告  郭柏賢  





訴訟代理人  梁元慧  

被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蔡旻娟  

            林純瀅  

被      告  林秀麗（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建豐（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何沛瑾（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宙融（即何俊榮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2項、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㈠被告何俊榮（下逕稱其姓名）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下均逕稱其姓名），有何俊榮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86號卷【下稱重訴卷】一第381、427至435頁），而原告何永順（下逕稱其姓名）於同年8月9日具狀聲明由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承受訴訟，有民事聲請狀附卷可參（見重訴卷卷一第425頁）；㈡何永順於同年12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下均逕稱其姓名，合稱原告），且何芳菁已於113年8月5日具狀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何永順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9至61頁），並由本院於同年月26日以裁定命何茹芳及何志烽為何永順之承受訴訟人，且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及對造。是上開承受訴訟於法並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請求「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65085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1年4月26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新臺幣（下同）978萬3,413元，應歸還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及被告何俊榮公同共有」；備位聲明請求「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一，其中次序第11債權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及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7人，每人各得123萬9,093元」（見重訴卷一第9至10頁），嗣於112年10月6日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變更聲明如下列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本院審酌原告上開更正請求，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並未變更，僅係將分配表一依照修改後更改為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9月18日所作成之分配表（下稱分配表二，與分配表一合稱系爭分配表）及金額，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於法應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本件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執行事件因拍賣何俊榮所有之位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及其下坐落土地即同段255地號土地（權利範圍4分之1，下合稱系爭房地），得款共計1,001萬3,300元。惟系爭房地實為訴外人即何永順及何俊榮之母何彩旋（下逕稱其姓名）於61年間獨資購買，借名登記於訴外人施美芳（下逕稱其姓名）名下，嗣遭何俊榮與施美芳利用訴訟詐欺之手段，取得本院103年度訴字第899號勝訴民事確定判決後，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予何俊榮，何俊榮除向被告新北市板橋區農會設定抵押權240萬元，更於知悉何永順於另案以何俊榮為被告之訴訟中，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系爭房地，經本院以103年度全字第355號裁定准予假處分後，設定抵押權300萬元予被告郭柏賢，然真正所有權人應為何永順、何俊榮、訴外人何水源、何光輝、何玲珠、何聰賢、何碧蓉及何秋鶯（訴外人6人下合稱為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此業經何水源提起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265號判決認定何俊榮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確定。

　㈡又何永順對何俊榮並已聲請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假處分獲准，在系爭執行事件亦被列為假處分債權人，自有權提起異議之訴，且系爭房地既為公同共有物，則受拍定後，拍定價金自應屬公同共有物，除執行本件拍賣轉換為價金之必須程序等優先權費用應優先受償外，餘額即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又本院執行處作成之分配表二中，次序11之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得193萬1,063元、次序12之郭柏賢分得280萬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郭柏賢未遵守一般金融業及民間貸款業應注意及履行現場看屋之事項，具有重大過失，非善意第三人，自不得列入分配，應予剔除。

　㈢爰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就分配表二提起異議之訴，先位主張次序11以下全予剔除，備位則於扣除稅金優先債權10萬556元後，將餘額依照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後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可分得之價金分配，將何俊榮所得分配價款扣除因其個人而衍生之優先分配債權，餘款110萬9,762元則分配予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剔除部分為分配後之剩餘金額978萬7,995元，應歸還原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及被告何俊榮（按：於何俊榮死亡後，應更正為被告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惟未經原告更正）公同共有。㈡備位聲明：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其中次序第11之債權人新北市板橋區農會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剩餘金額應平均分配予原告何永順（按：於何永順死亡後，應更正為原告何芳菁、何茹芳及何志烽，惟未經原告更正）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每人各得123萬9,747元。

二、各被告答辯如下：

　㈠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原告為假處分執行費之債權人，已於分配表二中足額優先受償執行費，且無其餘任何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已聲請強制執行或參與分配，不具分配表異議之訴債權人之適格，不得就分配表二聲明異議。且原告11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均在強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參與分配之期限後，應僅能對分配表二中發還債務人何俊榮之餘額進行假扣押，不影響本件分配表二分配之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郭柏賢則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時，仍登記於何俊榮名下，是基於信任登記之絕對效力及因友人請託而借款，難謂有何前往調查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林秀麗、何建豐、何宙融及何沛瑾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寄發系爭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二原定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分配，原告於同年10月6日於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中，以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聲明異議，有該聲明異議狀在卷可稽（見重訴卷二第43至45頁），而本件訴訟已繫屬於本院，且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郭柏賢本即在本件訴訟中已為反對陳述，是原告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合於程序上之規定，先予敘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第2款及第72之1條之規定，參與分配者，均為金錢債權者為限，定法律關係暫時狀態之假處分裁定，命債務人即為金錢給付者，準用金錢請求權之執行程序辦理；是假處分裁定，僅得易為金錢請求者，始得參與分配，反之，若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則非屬之。惟關於執行費及必要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乃應依職權與強制執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對於債權人所預納或已支出者，並得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苟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財產執行而有所得，即應依前開規定先受清償。至於債權人就其執行費用求償權，在形式上雖未於嗣後所進行之本案執行程序中聲明參與分配，惟其既同屬執行債權人，應無須先聲請執行法院以裁定確定執行費用額後，再聲明參與分配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2號參照）。從而，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雖不得參與分配，惟其所支出之強制執行費用，執行法院應依職權就強制執行之財產先受清償，惟此與該假處分可否參與分配，係屬二事，非謂原本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假處分，將因此而成為得參與分配之債權人。

　㈡經查，何永順前曾以系爭房地應由何永順、何俊榮及何彩旋之其餘繼承人公同共有，恐何俊榮將系爭房地為讓與、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使請求之標的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請求就系爭房地裁定准予假處分等語，向本院聲請假處分，經本院以104年度全字第99號裁定准許在案，嗣該案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經執行法院以104年度司執全字第268號案件（下稱系爭假處分）因104年度司執全聲字第8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故將系爭假處分核算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列入分配表二並全部受償，逕轉繳國庫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假處分卷宗核閱無訛，足認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時，所持有之系爭假處分係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揆之前揭規定及說明，自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結果聲請參與分配，而非系爭分配表之債權人；雖執行法院依職權，僅將其所支出假處分執行費8萬5,599元，以債權人名義列於系爭分配表並受分配完畢，然非謂原告所執有之系爭假處分即得易為金錢請求而受分配，成為可參與分配之假處分債權人。而原告既非系爭執行事件之債權人，其除上開已受分配之假處分執行費外，已無從再於系爭執行事件中獲得其他價款之分配；是縱認原告之主張屬實，須將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債權自分配表二中剔除，原告亦不能因而得受分配或增加任何分配金額，難認原告就本件起訴有任何利益可言。至原告雖於112年11月17日本院112年度司執全濟字第513號之假扣押執行命令，惟系爭分配表分配當時，原告並無任何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執行名義得合法參與分配，自不得以嗣後之權利關係變動，而溯及影響系爭分配表之安定性，併予敘明。

　㈢從而，原告於系爭分配表作成當時，僅有不得易為金錢請求之系爭假處分為其執行名義，執行法院依職權將其所支出之系爭假處分執行費列入分配表中而受分配，非謂系爭假處分即因而成為可受分配之執行名義，是原告仍無從參與分配其他價款。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所依憑之系爭假處分，於分配表二做成前，既不得就系爭執行事件參與分配，復無從因本件勝訴判決而改列為分配表二之債權人或增加任何分配利益，是其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先位請求分配表二次序第11以下（含次序11）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備位請求次序11債權人分配金應更正為110萬9,762元，次序第12以下均應予剔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陳旻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